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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是由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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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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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臺灣存託憑證終止上市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參與發行之臺灣存託憑證(證券代號：910708)公告申

報之 2018 年度合併財務報告顯示淨值已低於合併財務報告所列示股本三分之一，

核有「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50 條之 3第 9項第 2款規定

之情事，依證券交易法第 165 條之 2準用第 144 條規定終止上市。並於 108 年 4

月 30 日公告其參與發行之臺灣存託憑證將自 108 年 6 月 10 日終止上市。 

臺灣存託憑證終止上市本身將不會影響恒大健康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的

股份上市及買賣。 

本公司與臺灣存託憑證存託機構永豐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證券交易所

原簽署之臺灣存託憑證上市契約於臺灣存託憑證終止上市時亦同時終止。 


